
深圳市福田区政协五届一次会议
第 20180074 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韩伟等委员：

您在区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中提出的《关于提高福田区急诊科

及儿科医生待遇留住医生的建议》的提案（20180074 号），指出

了随着我国“全面二孩”政策的推行，以及区属医院规模不断扩

大，急诊科及儿科医生紧缺的现状，并提出了解决我区急诊科及

儿科医生紧缺问题的相关对策和建议，对加大急诊科及儿科人才

储备，加快我区卫生人才引进有非常积极的作用，现将具体情况

回复如下：

您在提案中指出的“提高急诊及儿科医务人员待遇。”。我局

鼓励各医院逐步提高医生绩效分配系数，区属各医院均已从本单

位上年度收支结余部分用于自主调整奖励性绩效工资比例，并重

点向临床一线、关键岗位倾斜，着重扶持服务量高效益较低的科

室，如急诊科、儿科等；奖励性绩效工资占比逐步提高，如中山

大学附属第八医院已将奖励性绩效工资占比由 20%提高至 38%。

同时部分区属医院设定特殊医事服务费和服务工作量计奖办法，

用于激励临床一线、关键岗位、业务骨干和作出突出贡献人员，

有效地提高了急诊科、儿科医生的积极性。近两年，在区属医院

编制异常紧缺的情况下，我局专门调配出相应编制用于招收急诊

科、儿科医师，急诊、儿科岗位所占比例达招聘总岗位的 35%。

在加强急诊、儿科学科带头人建设方面，目前已引进 2 名妇儿学



科带头人及 1 名急诊学科带头人，分别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、

深圳市海外高层次 B 类人才付雪梅博士后、多项省级自然科学基

金获得者毛东伟博士后及急诊学科带头人阳生光主任医师。下一

步将继续结合我区急诊科、儿科医护人才需求，以公开招考、选

聘选调以及聘用等多种方式引进医疗卫生人才。

您在提案中指出的“给医务人员一个安全的医疗环境”。面

对当前伤医、医闹频发的困局，我区采取措施，加强防范，减少

医患纠纷。一方面积极完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，正确地引

导和处置医患纠纷，维护医院和谐稳定。同时，创新医疗纠纷调

解培训模式，组织以医院、患者、卫生行政部门及调解组织四方

参与的医患纠纷座谈会，强化医患纠纷处理及沟通技能。另一方

面，区属医疗机构进一步完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制度，引导患方

通过第三方保险公司协调处理医疗纠纷赔偿案件， 另外，加大

《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》宣传贯彻力度，2017 年 1 月 1 日条

例实施，该条例明确了发生医疗纠纷解决途径及依法打击扰乱医

疗机构治安秩序行为，为处理医疗纠纷及打击医闹提供了法律保

障。

您在提案中提出的“明确医务人员应得的放射防护费及预防

院感费等”。区属医院已根据医院相关规定对符合条件人员发放

放射防护费及有毒有害津贴，保障相关岗位工作人员的切身利益。

您在提案中提出的“给予政策倾斜”。近两年我局大力拓展

医疗资源，成立专项筹建办公室稳步推进福田区妇儿医院建设工

作，同时开启新一轮临床重点专科和领军人才的评选活动，把新

生儿科和儿童康复科纳入 10 个临床专科评选范围，加大力度发

展儿科。区卫计局从人才引进、资源配置、经费支持等方面加大



力度扶持科室建设，拟将区属重点专科提升为国家、省市重点专

科。各单位根据区卫计局的考核结果做好临床重点专科领军人才

绩效奖励的发放工作，调配好资源，将资源和绩效工资向临床重

点专科倾斜，并按照区卫计局下拨临床重点专科经费 20%的比例

每年给予配套专项经费，主要用于临床重点专科内人员的奖励。

同时临床重点专科领军人才在申报推荐各级人才培养计划、科研

立项、成果推广等方面要优先予以考虑，在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以

及在工作场所、实验设备和人员配备、进修学习等方面优先保障。

在目前儿科医师紧缺的情况下，我区妇幼项目仍屡创佳绩，

区妇保院被国家卫计委授予“全国妇幼健康服务先进集体”、“全

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”等称号，妇幼公卫项目数基本覆

盖我区妇女儿童生命全周期，项目完成数突破前高。

总之，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们将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、积

极学习国内外人才工作先进经验，加强我区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

设，逐步提高急诊科、儿科医师待遇，拓宽发展平台，感谢您的

关心和支持。


